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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我是一個不快樂的女孩。各種嘲笑、各種傷害、各種欺負，讓我感到卑微，

甚至想自殺。 

小學時候，同學們都喜歡給我起花名，因為那個時候的我比他們成熟，所以他們

就覺得我是個怪人。就說因為這一點，他們開始排擠、欺負我。例如，扯我的頭髮丶

摔我的書包，把我的書從四樓丟到三樓丶把我的文具拋來拋去丶用硬幣來拋我丶把我

喜歡那個人的事告訴全班人，甚至用桌子和籃球來打我的頭。這些都銘心刻骨的事。 

還記得曾經公公抱著我說過：「看人看人品，交人交真心。君子舍己為人，處處

忍讓，時時善良。小人爭名奪利，不擇手段，狡猾如狼。」就算我公公不在了，我還

記得這句話。幾年前，我婆婆也去世了。那個時候，感覺整個人都沉默了，覺得自己

失去了很多，我一直都在改變自己，改成一個別人喜歡的模樣，每一次他們都抓到我

的缺點 我一直改……一直改……，然後又不停的失去，讓我變得更懂事，更加明白

這個社會。  

有時候我想考到高分，我真的非常的努力去做，我進步了，從全級第 23 名躍升

到第 19 名，但是因為各種傷害而沒認真學習，讓我的成績變得很差。這一點讓我家

人覺得我根本沒有進步過，成績越來越差，我沒有回答他們什麼。靜靜的躺在床上，

拿起一把刀，閃過自殺的念頭，突然，我一個最好的閨蜜發信息安慰我，他，他和我

的經歷差不多，讓我們成為了朋友，他不能失去我，我也不能失去他…… 

我想了很久，我決定還是做自己，就算身邊的人怎麼樣，始終有一個人能接受我，

做回真實的自己，既然上天給了我活一次的機會，人生就該快快樂樂的，因為人生只

有一次。 

「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我和別人不一樣，我就是我自己，我喜歡

唱歌，但別人不認同。可是人生是我的，不該給別人定義，就算在哪裡，我一樣會盛

放著，就算別人否定自己，也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每分每秒也是一個新的時間，新的自己，雖然我性格大大咧咧，脾氣不好，跟温

柔一点也不沾邊，但我的眼淚和難過都是真摰的，生氣和崩潰都是自然流露的，畢竟

我是善良的人，會考慮别人的感受，聊天的時候我都想一想才說出來，生怕別人感到

不適，就算不開心也會自己忍著，當自己一個的時候才會釋放自己。 

真正的自己，性格不只一種的，就算再壞的人，也會有溫柔的一面；就算再好的

人，也會有惡性的一面。快樂和傷心也不只一種。我只希望每個人尋回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特徵，其他人都在做自己，我不會因為別人的看法而改變真正的我。 

「我就是我。」我是不一樣的煙火，一樣可以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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